
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检察院档案数字化加工服务项目

符合性审查表

采 购 人：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检察院 代理机构：深圳市正德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评标地点：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华强创意产业园二期 4栋A座1802（深圳市正德
招标代理有限公司评标室）

评标日期：2026年01月27日

序号
                                                 投标人
审查内容                              

深圳市深档数码技
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实信达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

广州融创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深圳市联鑫达档案
用品有限公司

1 不得将一个包或一个标段的内容拆开投标； √ √ √ √

2 对同一项目投标时，不得提供两套以上的投标方案（招标文件另有规定的除外）； √ √ √ √

3 分项报价或投标总价不得高于预算金额（最高投标限价）的； √ √ √ √

4

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 ，有可能影响
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 ，必
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审委员会成员对投标人
提供的说明材料判断不一致的，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评审委员会的意
见）；

√ √ √ √

5 按照招标文件规定要求签署和盖章的； √ √ √ √

6
按照招标文件规定投标文件有法定代表人签署本人姓名 （或印盖本人姓名章），或签署

人有法定代表人有效授权书的；
√ √ √ √

7 投标函已提交并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且投标有效期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 √ √ √ √

8 投标报价有缺漏项目或对招标文件规定的服务清单项目及数量进行修改 ； √ √ √ √

9 投标文件没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的 ； √ √ √ √

10 投标文件没有出现串通投标情形的； √ √ √ √

11 投标文件没有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其他无效投标条款的 ； √ √ √ √

12 没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 √ √ √ √

审查结论 

（合格/不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注：每项评审内容，审查通过的打“√”，不通过的打“×”。


